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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蟻文件 FCR(2021-22)19

23TP-上水第 4 及第 30 區（地藎 2)的公眾停車場

禰充 實料

在 2021 年 5 月 21 日舉行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要

求政府就上述上水第 4 及第 30 區（地盤 2)的公眾停車場的工程

計劃提交補充資料。經諮詢建築署、運輸署及房屋署，相關資

料現整合如下。

為應付區內一帶的公眾泊車位需求，現時擬建的 9 層高

地面公眾停車場將提供約 330 個泊車位。在擬建公眾停車場啟

用後，現時位於上水第 4 及第 30 區（地盤 1)部分用地的短期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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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停車場會終止營運，以騰出土地進行有關公營房屋發展項目

的餘下工程。

由於擬建公眾停車場項目地盤的石層位於地下約

10 米，比較貼近地面，因此如興建地庫停車場，將會涉及昂貴

而且需時的工程，包括石塊打鑿、挖掘和橫向承托工程等。

根據估算，若把擬建公眾停車場大部分的泊車位改以地

庫停車場的方式提供，如興建三層地庫停車場，相比現時 9 層

高地面停車場的設計，將需要額外約 15 個月的建築期，地盤

1 的公營房屋工程的開展時間會因而延遲，預算的停車場泊車

位的平均造價亦會是現時設計的約兩倍。

總的來說，目前已獲委員會於 5 月 21 日通過的公眾停

車場計劃，已致力平衡各項考慮因素，並盡用地盤的各項發展

參數。同時亦容許毗鄰的公營房屋獨立地開展建築工程，以加

快公營房屋的供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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